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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曹瑞真
電話：05-2715325#15
傳真：05-2715702
電子信箱：cpes0285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409553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ED21334_1_16104540390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辦理「Webduino Dr. Smart 物聯網應用研習」

計畫乙份(如附件)，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並本權責

核予參加人員公假及課務排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有效提升各校教師資訊應用相關知能及技術，辦理旨揭

研習活動。

二、研習資訊：

(一)研習主題：Webduino Dr. Smart物聯網應用研習。

(二)授課講師：慶奇科技許益祥執行長。

(三)研習時間：114年7月25日(五)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。

(四)研習地點：本市教育網路中心電腦教室(蘭潭國小達觀樓

3F)。

三、 研習對象：

(一)本市國中小教師對本研習有興趣者。

(二)鼓勵每校推薦最多3位相關領域教師報名，被推薦之教師

請於報名期限內逕自上網報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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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7月18日止，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資訊網」線上報名（課程代碼：5062460）。

五、 錄取方式：

(一)本研習人數上限30人，依報名順序錄取。

(二)每校正取前3名，餘列備取；若遇缺額則依序遞補至額滿

為止。

六、研習時數：核予全程參與者6小時研習時數。

七、創新教學推動機制：

(一)凡本市所屬國中小學，各校有一位以上教師全程參與本

次研習，該校將獲贈教具5套（含當日研習使用之教

具）。

(二)教具將由全程參訓教師於課後代校方簽收，攜回所屬學

校以作教學推廣之用。

(三)獲贈教具之學校，須於114年12月31日前，將實施教學成

果照片含說明文件(如附件一)上傳至指定雲端資料夾

(https://gn.cy.edu.tw/sharing/EsVK6XWYu)備查。

八、 注意事項：

(一)本研習屬操作性課程，為保障報名教師之參與權益，並

避免教育資源浪費，已錄取教師請務必準時出席，並全

程參與課程。

(二)請參與研習教師自備充飽電之手機或平板，以利課程進

行。

(三)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
九、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本市教育網路中心曹老師，連絡電話：

05-2715325#15。8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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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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